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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现状
（一）生活排污造成了大量的农村生活污染
在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现状研究过程中，农村居民

的生活排污导致污染治理难以进行。在近几年我国人口有着快
速的增长，农村人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生活原料，因
此农村地区出现了更多类型的生活废弃物，并且有着不断增加
的发展趋势。在农村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发现有着大量的生活
垃圾堆积，将在生活中产生的污水进行任意排放，导致其中出
现更多的河流污染情况。

（二）农村工业污染过多
在具体的农村污染现状调查过程中，可以看出农村工业污

染过多，并且在进一步农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污染，农药在
排放过程中影响到了地膜方面的污染，进一步导致了耕地在这
个过程中受到了大量污染，土壤产生肥力下降的情况，在农村
工业体系中，乡镇企业在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在这样的工作
过程中，可以看出工业生产污染有着更加严重的倾向。目前，
乡镇企业污染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1%
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工业企业
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二、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困境
（一）公民环境权的缺失
在农村环境的污染治理过程中，可以看出其中的环境污染

治理的立法困境。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中，并没有详细阐明公民
在有关部门进行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享有一定的环境权，并且农
民群体是当下中国环境权利主体的最大组成部分。农民群体需
要在最大程度上补充自身的公民环境权，并且承担一定的环境
保护责任。在特定的宪法层面，农民需要在最大程度上给相关
部门以支持，并且在国家环境污染治理的整个过程中进行有效
性的支持。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农民虽然对于农村环境治理
存在着相对合理的诉求，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先行权源，
在后续的工作过程中导致自身权利的丧失，进一步导致中国在
环境责任体制存在着相应的缺失。

（二）国家在环境污染治理上的不合理偏好
在农村的环境治理过程中，其中存在着相应的不合理偏好

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与城市被放置到了不同的治理法
律框架中，这不符合相关环境治理的环境治理原则。在具体的
工作过程中，可以将农村与城市放在同一个相应的法律框架体
系中，保证立法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这样的立法工作基础
上，可以看出其中资源的不合理倾向，国家在成熟环境污染治
理中投入了更多的资源，需要保证在现实制度的整体选择过程
中给农村环境治理以更多关注，在城乡二元化制度的整体建设
过程中，保证有着相应的积极影响，保证立法资源的相应平衡
性建设，在资金的整体投入上保证农村的整体投入，进一步建
立相应的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机构设置，进一步填补农村环境
治理的立法空白，保证农村环境治理有法可依。

（三）治理模式不兼容
在对农村环境的环境污染处理过程中，其中的治理模式存

在着环境治理模式不兼容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治理过程中，农
村环境中的公共产品有着相应的特性，在外部性上有着相应的
特点，公共产权有着自身的工作属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自身的环境治理现象，进一步建立相应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当
下的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进一步沿用与城市环境相同的治理
模式进行环境治理，在排污收费制度方面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
兼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环境污染方面治理发展困
难。

三、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对策
（一）在宪法层面赋予公民环境权
在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对策方面，相关立法人

员需要在宪法层面赋予相应的公民环境权。在具体的工作过
程中，在宪法层面可以赋予公民相关的环境权，在最大程度上
满足农村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具体现实需要，在后续的工作过程
中，进一步保证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发展趋势。在具体的条例
规定中，要针对农村的具体发展情况进行环境权的相应创设工
作，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在环境治理出现的相关问
题，在相应的工作过程中满足相应的客观要求。在公民环境权
方面，世界各国都有着相对一致的要求，并且可以进一步强化
农民自身的环境权。

（二）优化环境法律体系
建立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特殊环境领域单行法

为支撑的农村环境法律体系，要进一步打破现行农村环境污染
治理的僵局，必须从立法模式这一基点出发，转变以城市环境
决定农村环境的立法理念，立足于农村环境的特殊性，在立法
上对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进行优化设计，从而实现整个环境法
律体系的优化。为了保证原有环境法律体系的稳定性，我国要
继续沿用以《环境保护法》作为农村环境治理基本法的立法模
式，并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本体制以及
体系内的协调等内容作总括性的规定。

（三）在立法层面实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转轨和治理手
段的创新

鉴于农村环境与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之间的不兼容性，在
充分考虑农村环境治理特殊性的基础上，其可以破除并行于农
村和城市的统一治理模式，并在立法层面以农村环境污染的主
要来源为依据，进行分类治理。对农村环境依附性强的两种污
染类型，即农村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应根据其面源污染的特
点，采取社区治理的模式，积极动员村民委员会的力量，发挥
其环境自治职能，并积极拓展农民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参与空
间。

结语
综上所述，国家对于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有着很高的

重视程度，并且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提升农村的
发展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国家各个部门需要面对当
下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
立法完善的相应构想，在总体上提高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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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这，农村在生产力方面有着重要的发展，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在这样的发

展形势下，往往会产生相应的恶化现象，导致在农村中出现了更多极端性的环境污染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完成国家在农

村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需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进一步解决在农村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在

国家的宪法层面积极赋予公民相应权利，在环境权方面给公民以相应保障。因此，本篇论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现

状，其次分析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困境中的重点要素，最后提出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立法对策，对我国今

后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发展有着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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